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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公司精工控

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7,069,604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26.68%； 

 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531,620,000 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98.99%，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26.41%。 

 精工控股及下属子公司的股份质押均为场外质押，在质押合同中明确约

定平仓线的股份数量仅占总质押股份的 10%，且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

目前平均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平仓风险。 

2020 年 10 月 16 日,本公司接到精工控股关于股份质押相关情况的告知函,

具体情况如下（本公告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 年 10 月 15 日，精工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

其持有的 1,2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的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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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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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9,822 万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18.2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8%，对应融资余额 17,896

万元。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

质押股份数量为 10,940 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20.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4%，对应融资余额 18,900万元。 

精工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精工控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

包括其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后续

如出现平仓风险，精工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风险。 

（二）截止公告披露日，精工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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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股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质押所融资金具体用途：自身经营所需，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

及其他收入。 

（五）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12 日；注册资本：35556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柯西开发区）；经

营范围：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制作、施工安装（凭资质经营）；

经销：化纤原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及相

关零配件；货物进出口及代理；物业管理。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9.12.31 231.9 162.3 51.43 148.88 69.59 159.45 3.13 8.71 

3、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

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69.98% 1.01 0.53 5.29% 银行融资/ 92.1亿元 无 无 无 

4、大股东发行债券情况：无 

5、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无 

6、控股股东应结合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分析

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精工控股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59.45亿元，净利润 3.13亿元，经营活动

现金流净额 8.71亿元，资产负债率、流动比、速动比等各项财务指标正常。精

工控股集团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银行贷款，授信额度 92.1亿元。精工控股主要

资金来源有各板块营业收入、股权分红、投资收益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精

工控股将巩固旗下钢结构建筑、高新化纤、新型建材等业务经营，加快非有效

资产的处置，加快资金回笼，不存在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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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2019 年度，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精工控股及其主要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水电 449.02 

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商品 52.55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 9,396.87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材料 1,572.68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575.50 

浙江铸辉幕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36.6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劳务 16.68 

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劳务 12.82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设计服务 30.02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 4.10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99 

租赁情况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场地 36.70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宿舍楼 29.87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七）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精工控股目前虽存在高比例股份质押，但质押融资均为银行贷款，同时均有

落实追加其他担保措施；精工控股质押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目前平均

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精工控股将会加

大经营力度，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回笼，降低整体负

债情况。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

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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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7 日 

 


